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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是在河北南部农村所做调查基础上写成的。作者着重就集体经济时代农民的

  生活水平、生存能力和集体保障水平作了分析,指出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是有限的, 但农民的生存能力却大大增强,表现在农民家庭养育人口的数量明显增加,区

  域和全国性人口的大幅度上升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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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40年代后期和 50年代初期的农村土地改革对农民的生存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对农民生活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不仅是土改,还包括集体化过程及集体经济制度。土改中土

地重新分配对占人口多数的少地和无地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其后的集体经

济制度尽管使农民的生存能力提高,但却阻滞了农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的步伐。就河北南部农

村(以磁县为主)而言,集体经济时期,特别是 20世纪 50年代末和整个 60年代,农民食物资料

供给不足或粮食紧张的局面始终存在。一方面,人们一直为粮食增长、为温饱生活的实现而奋

斗;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数量却在集体经济之下获得较快增长。如何解释这一悖论? 在此我们

尝试做一初步分析。

一、从食物构成和占有数量变化看农民的生存水平

(一)红薯在集体经济前期农民生活中的作用

集体经济时代, 为维持对农民基本生存资料的供给水平,河北南部农村加大对高产粗杂粮

的种植,以此解决或缓解食物的短缺。比较突出的是扩大红薯种植面积,使其在农民食物资料

中的地位大大增强。黄宗智对华北近代小农经济分析时指出:甘薯在人们心目之中一向是比

/粗粮0还低贱的穷人食品, 只有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之下才迫不得已用甘薯代替五谷作为主

食¹。笔者在冀南村庄访谈中了解到, 土改前,至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地农民很少将大

块土地用来种植红薯,一般只种很小一部分以调剂食物口味。不幸的是, 农村集体经济时期,

红薯被大面积种植, 以解决农民的食物短缺问题。如果说土地改革前红薯只是穷人的食品的

话,那么集体化时期农民中已无穷人、富人之分,它是全体社员的主要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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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时期, 不少生产队秋季作物中, 约有五分之一的土地种植红薯(另外五分之四分

别为玉米、棉花及其他杂粮)。红薯作为口粮分配时 5斤折 1斤( 5斤红薯折成 1斤粮食)。至

少从 10月收割红薯到春节前的 3个月中,红薯是农民秋季的主要食品。此外, 为延长食用期,

农民将一部分红薯用专门的工具切成片,放在房顶晒干,存入仓中,待来年春天青黄不接之时,

把薯干磨成面(俗称红薯面) , 做成窝头,作为春季的主食。其余不能及时食用完的红薯则放入

约三、四米深的土窖中,随时取出蒸熟食用。这样算起来,红薯被农民食用的时间每年约有 4

个月。其对集体经济时期人口养育的贡献可见一斑。这种情形一直从 20世纪 60年代持续到

70年代末期,直到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前夕粮食产量增加后才有改观。

土改初期, 磁县红薯种植面积很低。以 1952年为例,红薯种植只占粮食面积的 0. 30% ;

1959年上升到 9. 50%, 1965年占 7. 43%, 1983年为 2. 43%。可以说,人民公社时期大量种植

红薯主要是为了缓解社员口粮的紧张问题。冀南地区其他县也有类似情形。临漳县民国时期

红薯只有零星种植, 20世纪 50 年代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1958 年增至 5. 06万亩, 60~ 70年代

多数年份在 4~ 6万亩之间。1974年最高种植面积为 7. 72万亩,整个秋粮(玉米、大豆、高梁、

谷子和红薯等)面积中红薯占 14% ¹。成安县 1929年全县种植红薯 5顷; 而 1958年为实现粮

食生产的大跃进,全县红薯面积猛增到 7. 5万亩, 在该年秋季作物中占 35. 68% º。

集体经济时代, 红薯种植的增加与市场供应、公粮上缴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被作为社员

的口粮,种植目的很明确。在有限的土地中获得的高产红薯供给农民,在其他土地内收获的大

量玉米则交售给国家。

(二)集体经济初期农民口粮占有状况

关于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的粮食占有状况,我们可以看冀南农村的粮食分配统计。

1963年,磁县石村公社的 11个村庄中,每人年均口粮 210~ 230斤有 2个队, 250斤有 2

个队, 270~ 290斤有 3个队, 300~ 310斤有 2个队, 349斤有 1个队, 371斤有 1个队 »。自留

地产量人均可增加 30~ 60斤。即使如此,大部分村庄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也不足 350斤。另

外,从分配方式上看, 11个村庄中, 人分口粮占 67% ~ 80%, 劳分口粮占 18% ~ 30% , 有 8个

村庄还有 0. 8%~ 4. 7%不等的照顾粮。具体来看, 人分口粮占 70%的有 5 个生产大队, 占

80%的有 3个大队, 占 67% ~ 68%的有 3个大队。基本水平都在 70%~ 80%之间。

按照公社统计档案,该公社所属村庄绝大多数没有达到人均 1斤的粮食水平。冀南农村

与全国农村相比, 差距不大。1962年全国乡村人均消费粮食 321斤, 1965年 354斤¼。那么

这个标准是否准确, 它能满足农民家庭需要吗?

可以说,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数量应该没有多大漏报。而自留地产量统计有一定出入。

据向一些村民了解, 1964年前后,西大庄村自留地单产小麦约 400~ 500斤, 玉米也在这个水

平½。即使按400斤算,全年有800斤收成。每分地折合80斤,每人二分地即有 160斤。从中

抛去种菜之地, 自留地所得粮食人均 150斤左右。社员实际总口粮数应为 419斤,自留地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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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为 35. 8%,超过三分之一。这表明,自留地对当时村民生计的维持起了重要作用,在生产

队集体经营比较差的地区更是如此。

冀南农村集体经济时代农民消费以粮食为主,缺少肉、蛋等高蛋白食物。对成年劳动力来

说,这种消费结构下 1斤粮食并不够。从基本生存角度考虑,红薯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替代品

种,可增加食物的供应量,缓解粮食不足的紧张状况。

粮食分配制度体现的是对人口的照顾,而不是对劳动力的倾斜。就家庭消费而言,由于粮

食分配实行人七劳三, 或人八劳二, 年幼人口多、女性人口多的家庭食物紧张状态将低一些。

20世纪 60年代末和 70年代初以后, 粮食分配中人八劳二的做法在冀南村庄被普遍采用。

虽然劳力多的家庭可通过增加劳动量得到工值,获得货币收入, 但当时这些村庄的劳动力

日值多数在 3~ 4角之间, 石村公社 14个村庄中有 9个村庄处于这一水平,占 64. 28% ;劳动

力日值5角的2个,占 14. 29%; 7. 2角的 1个, 9. 9角的 1个, 还有一个 2. 65角。由此可见,靠

劳动挣工分来提高收入的幅度是很小的。根据调查,那些青壮年比例高的家庭,粮食缺口相对

较大, 家长只好通过降低食物质量来满足数量需求,即把小麦等价格高的细粮拿到集市上粜

卖,再多购进价格低的粗粮,如玉米、高梁、薯干等,以减轻生存压力。

家庭人口多、劳力不足的农民从这种分配方式中得到益处。一个核心家庭只要有 1到 2

个成年劳动力, 维持五、六口人的生存没有很大问题。而土改前的佃农、佣工等贫穷家庭是不

具有这个赡养能力的。

(三)集体经济后期农民占有粮食状况

由于集体经济初期和中期粮食生产压力一直存在, 促使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对制约粮食

增产的水利设施加大兴修力度,增加肥料投入,引进优良品种,从而为粮食亩产的提高创造了

条件。这对改善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到 70年代的农民生活水平有重要意义。

1976年西大庄村的耕地亩产达到 800斤以上,其他村庄也有相应提高。从石村公社的分

配表中可以看出, 在 14个大队中, 社员人均粮食 360~ 380 斤以上的队有 9个, 占 56. 25% ;

340~ 350斤有 5个,占 31. 25%;最低的为 330斤, 最高的为 412斤(即西大庄村)。全公社平

均水平为 369斤。这意味着当地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这一时期实现粮食增产的意义在于, 50年代和 60年代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已经逐

渐成年。在 60年代中叶粮食分配的低水平状态下,孩子处于幼年和儿童阶段尚不会对家庭形

成生存的压力。进入 70年代, 他们已长大成人, 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大大增加。若农村的粮食

生产水平还停留在 60年代中期以前,粮食危机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也许正因为这种危机的存

在,提高了政府对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 因而才有大寨等种植粮食先进典型的推广。不过,由

此所付出的代价很大。例如, 毁林开荒破坏了生态环境;限制多种经营不仅难于使农民真正脱

贫,还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等。

在传统的私有制社会中, 人口控制属于家庭行为, 并且多限于自然方式。不过多数家庭在

婴幼儿高死亡率下不必采取人为控制人口的措施。高死亡率既与医疗卫生条件落后有关,也

与食物不足、营养不良密不可分。经济条件差的家庭人口增长所受限制主要是婚姻的推迟、将

不能养活的子女送人以及采取极端的溺婴行为。集体经济期间, 集体组织成为民众生活资料

的提供者,保证劳动者及其子女的生存条件是集体组织的最重要职责。尽管粮食分配并不充

足,但与土改前相比,集体经济制度下生活资料对家庭人口的硬性约束减少了,人口的生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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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改善了。集体经济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就可说明这一点。

若我国是人口稀少、劳动力短缺的国家, 那么,土改后的休养生息机会将为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实际上, 自 19世纪初我国人口总量达到 4亿之后,作为农业国

家,已到了应采取人为措施控制人口的地步。只是由于内地人口向周边地区迁移,扩大了民众

谋生空间;加之 19世纪中叶以后直至 20世纪中叶之前,连绵不断的各种战事以及与此有关的

瘟疫、饥馑等,人口的死亡率上升,二者的共同作用对减轻人口压力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土地

改革和集体经济环境下, 高死亡率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逐渐被消除,生存能力的提高进一步

推动了人口增长。因而, 在集体经济时代,人口压力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二、集体经济时代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与农业生产特征

(一)劳动力投入特征

集体经济期间, 在冀南地区,农村劳动力被大量投入到粮食生产活动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恰恰相反,集体组织通过开垦土地、修筑水利设施、实行集约化经营等,将

绝大部分劳动力都吸纳到集体劳动之中,掩盖了劳动力的过剩问题。因而,在 20世纪 50年代

和 60年代中国人口总量不断上升之时,人口控制工作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农村集体经济时期, 增加粮食和棉花的生产一直是从中央到县、公社和大队的目标, 生产

队和社员都为此而努力。

以粮食为核心的农作物生产被看得如此之重, 关键是粮食短缺的阴影没有摆脱。一方面

粮食亩产因作物品种改良、化肥增加和水利兴修在提高;但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人口将粮食

增量消耗掉了。至少在 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政府并没有摆脱 18、19世纪传统王朝的思

维方式:尽管强烈地感受到人口压力的存在, 所采取的措施是设法寻求增加粮食生产的途径,

鼓励无地少地农民对荒芜土地的开垦, 却没有从人口控制角度采取有效措施。如果说,传统社

会的政府尚有人口增长不稳定(婴幼儿死亡率高, 各种频繁发生的灾害还会导致人口大量死

亡)的隐忧的话, 20世纪 50年代后这种忧虑是多余的( 1960年初的人口死亡上升是政策失误

造成的,与自然灾害没有必然联系)。我国解放后已经将人口死亡率降到较低的水平, 人口稳

定增长已不存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人民公社初期,由于滥用农村劳动力, 政府错误地认为,人口压力问题、劳

动力过剩问题已经不复存在。1958年 12 月 10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

过的5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6作如此表达:过去人们经常忧虑我们的人口多, 耕地少。

但是 1958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

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 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

到劳动力不足了 ¹。精耕细作虽增加了对劳动力的吸纳, 但劳动生产率不会因此提高,因为纯

粹劳动力的投入使土地增产的潜力是有限的。

对于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黄宗智认为需要分辨三种农村社会变迁: 首先是单纯的密集

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是过密化,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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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是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

酬的增加 ¹。中国解放后 30年的经历, 农业总产出扩大了 3 倍, 而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几

乎全然无改进 º。这种认识成为不少经济史学者的共识。

在集体生产和集体组织环境下,劳动力使用有了多重意义。一方面,集体经济时期为使产

量增加,投入在土地上的劳动力的确增加了, 因而对劳动力有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劳动效率低

下,同样的劳动量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还要看到, 集体经济环境下,政府强调妇女的劳动参

与;从家庭来讲,女性出工可增加工分。可见,形式上劳动力需求和供给都增加了,但它是建立

在政治市场而不是经济市场下的供求原则。

(二)粮食增产原因分析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粮食单产低。从粮食单位

亩产看,集体经济时期冀南农村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对已经是水浇地的农村来说,得益于两

个因素:一是化肥的使用,一是作物品种的改进。另外还有复种指数的提高 »。

土改前冀南农村施肥以农家粗肥为主,配以饼肥, 主要用作底肥。解放后,使用/四合一0

高效堆肥方法, 提高了施肥效果。20世纪 50年代使用少量化肥。60年代使用磷肥,但用量很

少。70年代后期,化肥用量逐渐增大,氮素化肥年平均用量 29. 4公斤/亩¼。

解放前农作物品种选育方式落后, 多为本地农家品种, 固有品种严重退化, 以致产量不高。

解放后, 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参与良种培育和推广工作。自 20世纪 60 年代开始, 县成立种子

站、乡成立农技站,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良种繁育推广体系½。

这些措施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人均占有粮食相应增加。可以说,冀南农村 20 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后,没有出现过大范围的粮荒; 70年代以后, 农民家庭的粮食消费需求基本上不

存在问题。

总的来说,集体经济时代尽管存在劳动力的浪费和效率低下等问题, 但由于作物品种改

进,化肥投入增加,灌溉条件改善, 保证了粮食产量增加,从而满足了大量新增人口对粮食的需

求,避免了生存危机的产生。

黄宗智虽然认为集体经济时代生产效率没有增加,但他也承认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指

出:不应该把人均收入的停滞错认为农业产量的停滞。人均收入确实因土地的人口压力而停

滞,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除了大跃进之后数年有所下降外, 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均是稳定

增长的¾。而费正清认为/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没有提高农业生产0 ¿ ,如果把/提高农业生产0等

同提高农业产量的话,这一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一些研究者曾为解脱土改前的中国农业的困境开过药方。马若孟在对河北、山东 1890~

1949年的农民经济研究后认为, 当时农业不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缺乏任何促进农业技术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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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制度。选育良种和改变不适当的耕作方式的试验, 只是以一种极为渐进的方式帮助农

民能够更集约地利用他们的土地。一个从事搜寻新的高产品种并研究一系列相关农业问题的

结构性制度,和一个把这些发现传播给农民的推广制度所能取得的成就,是前面这种方式无法

比拟的0 ¹。集体经济时代,政府的治国方式建立在对各种产业直接控制和领导的基础之上。

而为了保障非农产业的粮食需求, 政府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引导农业发展。但与马若孟等人的

设想不同,集体经济时代政府对农业的重视是在改变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尽管政

府采取了农业服务的形式,但缺乏激励的体制又降低了服务的成果, 未能使农业和农民真正走

出困境。

三、农业自然经济特征的强化与农村社会的封闭

(一)集体经济制度下自然经济特征

集体经济强化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这一判断和认识似乎与集体经济性质相

矛盾,因为自给自足与小农经济相联系。土改前的私有制才是自给自足的/天然0环境。

实际上,从与市场的联系范围和程度上看,集体经济时代的自然经济性质更为突出。就职

业而言,集体经济时期,尤其是 1966~ 1976年间, 集体经济强调农耕是社员的本业, 工商活动

受到排挤。即使在农闲季节,他们也只能从事与农业有关的活动, 如积肥、整修农田设施等。

按照政府要求, 集体经济下农民的任务就是生产粮食, 满足国家需要(上交公粮)和自身及家庭

成员生活所需。工商业等非农活动则不应是农民所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存在森严的就业

壁垒。

1955年开始, 特别是 60年代以后,与集体化、市场控制和严厉的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强有

力的制度机制将农村居民束缚在其出生或婚嫁后的村庄。农村获得了极不寻常的稳定, 由此

中断了清末至民国大部分时期民众在各个区域间, 甚至向海外的迁移。这种内卷型模式也是

与集体化和人口控制相联系的村庄社会趋于孤立的一个方面º。

从生活资料来源看, 集体经济时期,冀南农民吃的粮食、蔬菜、油料等以及穿用的棉花全部

由生产队种植。70年代之前,大部分农民仍穿自己织的土棉布衣物。农民家庭与市场的联系

主要是购买盐、酱、醋、煤(或炭)等生产队不能生产的物品。这与传统时代自耕农民的消费来

源构成没有多少区别。

如果说土改前的自然经济为家庭自然经济的话,那么土改后或人民公社时期的自然经济,

则为集体自然经济。相对来看,集体自然经济既将家庭经济水平平均化,也将家庭消费水平平

均化。从整体上看, 家庭养育其成员的成本降低。割断与市场联系的家庭感受不到物价波动

对购买力所带来的变化(集体经济时代物价波动很小)。集体经济制度下以家庭人口数量为基

础的粮食分配方式更将人口多的家庭的抚养压力降到最低。

(二)自留地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

集体经济初期, 特别是 20世纪 60年代初食堂解散后, 自留地在村民生活中的意义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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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自留地的存在一方面满足了农民家庭对蔬菜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口粮的来源之一。

1961年后,社员自留地的使用受到政策保护。根据规定, 社员的自留地和开垦荒地生产

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自留地一般占生

产大队耕地面积的 5% ~ 7% ,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 ¹。

就冀南农村来看,自留地份额各村不一。西大庄村为人均 2分,双寺村为 1. 5分, 庆有庄

为 3. 7分, 曲河为 1. 7分。以 1963年为例,西大庄村的人均耕地为 2. 51亩, 庆有庄村为 4. 86

亩,双寺村为 2. 65亩。三个村自留地所占比重分别为 7. 97%、7. 61%和 5. 66%。可见, 其比

例与 1961年国家规定的 5% ~ 7%的标准是基本吻合的。

正如前面所谈,公社报表对当时自留地产量的统计并不准确。60年代中期前后, 一些村

庄社员粮食消费中自留地产量所占份额为 35. 8%,超过三分之一。自留地以较小的土地面积

获得较高的产量。虽然集体经济时代名义上的自留地一直存在,但在/文革0开始以后,它被视

为/资本主义尾巴0, 不少村庄又由生产队收回改由集体种植(时间约在 1967年) ,生产队将收

获物分给社员。其份额不及自种水平的 50% ,对于自留地产量高的家庭,所分的收获物只及

自种的三分之一 º。不过自留地对农民生存意义最大的时期是 20 世纪 60年代初期。在经济

困难的环境下, 它对缓解农民的生活压力起到积极作用。

集体经济时期,农村封闭的生活和职业环境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状态。与传统时代

不同,集体经济时代的封闭完全由人为造成。传统农民在非农领域没有发展机会,只好安于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集体经济时代非农领域也需要农民补充进去,但它是在一个严格的

秩序下进行的, 逐级下达招工指标,被录用者则脱离农民身份。可见,集体经济时代的农民(实

际不仅农民)不能有复合身份和复合职业。而对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进入非农领域的农民来说,

生活和职业依然是封闭的。

四、人口增长、土地产权与农民居住条件

在土改后的 10多年里,农民的居住压力并不显著。土改期间,地主、富农家庭住房的主要

部分被分给贫下中农,并且其赖以增殖财富的土地绝大多数也分给了贫下中农, 因而, 在一个

时期内他们没有新建、改建住房的能力和条件;土改时中农的住房基本未动, 短时期内无建房

的迫切性;贫下中农在土改中分得了地主、富农等家庭最好、最大、最宽敞的房屋,并且土改前

他们的家庭规模普遍较小,不少人土改后才结婚, 短期内没有住房短缺之虞。因而, 直到 20世

纪 60年代中期,冀南农村建房现象很少。

至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土改后人口的增长效应开始显露出来。可以说, 土改后, 普遍的

低婚姻率、生育率和死亡率,促使家庭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家庭原有的住房已经不能容纳

日益增长的人口。

集体经济时期, 社员剩余资金的投向主要是房屋。集体经济初期,基本上没有这种剩余资

金,或者非常有限。从生产队分配看, 1975年, 上述村庄社员尽管口粮已不存在问题, 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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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明显增加, 因而建房能力提高有限。建新住宅仍是一项需数年积累才能实现的目标。

然而, 7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有了变化。如果说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农村的建房高潮是

家庭人口压力推动的话, 那么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以后兴起的扩建住房高潮则是改善住房状

况、多得宅基地的愿望使然。按照当时的地方性规定, 村民只要有两个儿子, 就有资格申请得

到一块新的宅基地, 家中老宅只留一户使用。这意味着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

宅基地。这种现象的出现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 家庭人口的迅速增长客观上使原有宅院难以

容纳, 即时分家行为(结婚后短期内分家)又加重了居住的紧张局面,无偿获得宅基地的政策

(至少在 80年代中期以前如此)驱使村民追求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可见,对公共土地资源管理

的放松减轻了社员的居住压力,进而直接降低了农民家庭生育人口多所产生的生存压力。

H. 登姆塞茨对共同资源的分析对我们观察农村集体经济时代的住房建设颇有启示: 当稀

缺资源的所有制是共有的时候,排他性和可让渡性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人会节约使用一种公

共资源,也没有人有权将资源的所有权安排给其他的人 ¹。就集体土地资源而言,它实际上是

一种集体公共资源, 集体中的每个社员都有使用的权利。虽然它不具有可让渡性,但一旦拥有

就具有永久使用权, 因而社员想尽一切办法要获得这种使用权。尽管集体组织设定了一些限

制条件,但从一个较长期的过程看, 人人都有能力冲破约束。否则, 若只是少数人获得占有的

权利,其他人就有吃亏的感觉,因而都会加强对它的占有,乃至出现某种失控局面。

五、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集体保障

集体经济制度保证了每个成员基本的生存条件。土地改革实际是在原来不变或相对固定

的资源条件下, 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

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高级社以后的集体化运动, 更是从形式到内容全面的

平均化,由此使社员实现了产品占有的基本均等。

就中国而言,集体经济下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虽然不能使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但却使其生存

能力得到增强。印度学者辛哈( 1975年)在对中印两国农业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由于平均主义

政策, 中国穷人现在的食物消费水平比 30年代要高得多。同理可以说,中国穷人的生活水平

要高于印度,或者中国能比印度更好地承受食物短缺的影响 º。

集体经济对人口生存条件的有利影响是: 它降低了个人和单个家庭谋生的风险。社员不

会为购买生产资料而去借贷, 更不会因出售土地而失去谋生的基础。

(一)集体经济下弱势群体的生活照顾

从政策上看,集体经济时期政府要求集体组织为村民提供较高的生存保障。1956年制定

的5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6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

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

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 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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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 ¹。5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第三十四条规定: 生产队对于社员粮食的分配

,,都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

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º。

从公社期间所留下的档案中可以看到,集体经济时代, 政府的照顾政策得到具体而有成效

的贯彻,特别是烈军属、五保户、职工家属、困难户等四类人获得了照顾。以西大庄村为例,

1963年烈军属和五保户的口粮水平都超过了当年该村人均水平( 296斤) , 职工家属得到照顾

后的口粮标准与平均水平相比低 10斤,困难户低 20斤,可以说接近平均水平。当年西大庄村

人口共 1336人,在各种名目下受到照顾的有 574人,占 46. 96% »。如果正确统计自留地的产

量,这些被照顾者人均占有粮食将相应增加。不过, 被照顾者并非青壮年人, 其粮食消费能力

相对较低。然而,我们在此不是看照顾对象实际占有粮食水平, 而是看他们与本村平均水准相

比达到的水平。实际情形是: 他们达到甚至超过了平均水平。

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的生活保障是由生产队承担的。尽管它是低水平的, 但却是有效的。

或者说,这种集体保障是低水平的生存保障, 但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难以做到这一点。集体经济

时代,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救济系统要好于历史上任何时期。

传统社会政府(特别是汉朝以来)在县这种大的地区范围也曾设立过常平仓、养济院、恤贫

院等救济机构, 它对一般百姓的直接帮助非常有限。就清代而言,政府曾经设立过救济特殊人

口群体的养济院、育婴堂和具有赈灾功能的常平仓等组织。其设置地点集中在县城,很难发挥

普遍的功效,多数情形下只具象征意义。例如,养济院收留的孤老数少者不足 10 人, 多者二、

三十人¼。并且在官方吏胥的操纵之下,救济水平很低, 不能一以贯之地实施下去。

集体经济下的生产队是生产、分配和救助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其效能之高和运作方式之

简便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难以比拟的。或者说,在平均分配原则下,保障功能(主要是生存保障)

被生产队基本履行了。与此同时,国家通过调配方式对歉收和受灾生产队的社员进行粮食等

物资的救助, 弥补了生产队保障能力的不足。客观地讲, 集体经济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

高。但从整体上看, 除 1960~ 1962年的大规模饥荒外, 集体经济时期并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

饥荒,尽管当时人们的营养结构和水平远不如现在,但已经具备基本的生存和繁衍的条件。由

此我们认为,土改以后,特别是集体经济时代,普遍的婚姻得以实现,生育群体因此扩大, 而集

体组织带有平均特征的分配形式和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措施使绝大多数家庭具有养育子女的

能力。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集体经济条件下,子女的养育成本是比较低的。当然, 在集体经

济之前的私有经济时代, 子女养育成本也并不很高。但对于那些无地或少地的贫民来讲,抚养

子女的压力并不轻。而集体经济时代, 占有土地的不平等现象已不复存在,人们所需生活资料

主要来自生产队的分配。从这一点来看,集体组织中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并无很大差异。所以,

考察这一时期养育子女的费用时可以不考虑这一点,应主要着眼于生活费用以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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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集体经济福利 ) ) )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集体经济制度并不一定与平均主义划等号,但集体经济往往带有相当大的共同生产、平均

分配的理想主义色彩,以保持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避免两极分化。农村集体经济时期, 由国家

出面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存在的。社员中弱势群体的保障基本上由集体经济组织 ) ) ) 生

产队自己解决, 当然这也是国家的要求。为了显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国家试图让集体经济组

织承担起对社员的各种保障使命, 特别是生活补助、贫穷救济等福利事业以及部分社会保险职

能,如公费医疗等。实际上,失业保险也由集体经济组织承担起来。农村生产队无权对社员行

使开除的权利, 就业因此也有了保障。对多数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缺乏生活保障的农民来说,能

过上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是梦寐以求的。因而, 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对一部分农民是有吸引力

的。如果在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初期对农民许以更多的美好承诺,那么农民不仅会踊跃加入,甚

至会出现狂热的情绪。

集体经济时代农民的贫穷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却基本上消除了饥荒(可以说

除1960~ 1962年外, 其他时期大范围的饥荒是比较少见的) , 从而提高了民众的生存能力,为

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阿马蒂亚#森指出:中国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消灭了

饥饿。这是先消灭饥饿, 尔后增加人均食物数量的一个典型。饥饿的消失反映了权利制度的

变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 ) ) ) 更为重要地 ) ) ) 通过就业保障制度来保障人们能够挣到

足以避免饥饿的工资 ¹。传统时代制约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除了高死亡率外, 就是生存条件

的欠缺。土改和集体经济解决了这一千古难题。尽管生存条件是低水平的, 但已能满足了民

众的基本食物需求, 人口大幅度增长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取得的。

六、结语

从人口方面看, 集体经济制度导致了以下结果: ¹ 农民的生存保障能力达到中国传统农业

社会的最高水平。当然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并且主要限于以生活资料为主的生存保障上,但

它对农民来说却十分重要。集体组织有义务使其成员都获得生存条件,从而消除了私有制时

代佃农和佣工等贫穷家庭无力赡养人口的窘境。 º 土改前的传统时代,农业生产是个体农民

自己的事,政府只要征到/钱粮0就行了,既不提供服务,也不施加干扰。集体经济时期,政府直

接参与对农业的领导,并提供必要的服务, 由此在低劳动生产率条件下实现了粮食产量的提

高,直接增强了农民家庭抚养人口的能力。» 集体经济时代, 农民家庭的货币收入是有限的;

即使有收入,他们也无生产性投资的条件。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消费,或在积累多年后改

善居住条件。可以说,集体经济时代的农民将全部收入都用来养育人口。农村人口在土改以

后的迅速增长虽与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有直接关系,但制度变革也使大多数家庭养育人口的

能力增强,这些都成为推动区域人口和全国人口增长的动力。

(责任编辑:潘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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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 izen. The real intention of countryside social modernizat ion is the change or life sty le and

promot ion of life quality. The basic feature of the change of China. s peasant welfare system is

from / collective welfare paradigm0 to / market oriented w elfare paradigm0.

The Subsistence Situation of Peasant in the Collective Economy Era

) ) ) an rural invest igat ion to the south of H ebei Wang Yuesheng ( 45),, ,, ,, ,,

T his paper mainly analyses living level, subsistence abilit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co-l

lective economy era.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 living level of peasant hadn. t been markedly

raised in the collect ive economy era. However the subsistence ability of peasant had great ly been

enhanced. Its indicat ion w as that peasant could raise more family member. Regional and nat ional

populat ion had rapidly increased under this background.

Redefin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Peasant. s Consciousness Qin Yongz hou ( 55),, ,, ,, ,

T 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easant . s consciousness should be redef ined. It is the conscious-

ness of common people w ho live on cult ivation. It mainly includes: w orship of authority, know ing

their place w illingly, respect for tradition and experience, conservative concept, to pursuit to

w ealth, high position and handsome salary, the social ideal of eg alitarianism; etc. If the behav ior

of peasant dev iates from tradit ion, their action must be irrat ional and abnormal. In order to re-

model and reform the tradit ional concept , it is necessary to redef ine the peasant. s consciousness.

The Ethos in the Rural Society: Kinds, Characters and Tendency

Fen Guilin & Xiaz hengkun ( 61)

, ,, ,, ,, ,, ,,
, ,, ,, ,, ,, ,, ,, ,, ,, ,, ,,, ,,

T he essay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he ethos in the rural society ref lects the social mentat ion.

T he ethos can be div ided essent ially into three kinds w hich are of economic, polit ics and culture.

At present , the w idespread ethos in Chinese rural society show s such characters as highly concen-

trat ive, more imperat ive and mass- based.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carried into

execut 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begin to concern the ethos in rural society, at the same t ime re-

g ional hotspots are increasing , all that w i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ituat ion. So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 ion to the ethos in rural social system, in order to excluding the negat ive

ethos in t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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